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202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报告编号：

鹏盛 A 审字[2023]00049 号）。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14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议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专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㈠ 圣莱达公司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存在重大缺陷 

圣莱达公司 2021 年内部控制、年度财务报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报告，否定意见涉及的部分事项持续。 

前任注册会计师 2022 年 4 月的审计调整分录，完整出现在圣莱达公司 2021

年账套中。 

2023 年 3 月，圣莱达公司第一大股东宁波金阳光电热科技有限公司起诉要

求撤销圣莱达公司 2022 年 12 月 30 日作出的《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㈡ 部分事项的商业合理性存疑 

1、2020 年 1 月，圣莱达公司子公司宁波圣汇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

汇美”）与内蒙古态和共生农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态和共生公司”）

签署合作贸易协议，合作进行肉牛养殖产业链贸易业务，圣汇美预付合作款 2000

万元，期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1970 万元，圣莱达公司已对该款项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圣莱达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的监管程序，态和共生公司收款后不久即以

“预付款”名义汇出。该款项的实际最终流向至今没有查明。 

2、全资子公司圣莱达（深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置业”）及其

全资子公司美世建设（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世建设”）未实际开展经



营业务，圣莱达公司对其大额汇款，相关资金的支出和使用圣莱达公司失去控制，

本次也未能对深圳置业、美世建设进行审计，圣莱达公司对深圳置业及其子公司

美世建设不合并报表，将拨款列入其他非流动资产核算，累计拨款净额 925.21

万元，计提减值准备 729.11 万元。期末账面金额 196.10 万元，但其准确性、安

全性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2019 年 10 月，子公司宁波圣汇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汇美”）

向北京大丰未来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22.11 万元，用于购买其持有的浙

江舟山金丰瑞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丰瑞”）30%的股权。2020 年 1 月 3

日首期出资 300 万元。2022 年 4 月 24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我们获取的金丰瑞 2022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显示，金丰瑞无实际业务，

实收资本 1000 万元，其他应收款 999 万元。 

圣莱达公司将对金丰瑞权益转入列入其他非流动资产核算，并全额计提减值

准备 322.11 万元。 

㈢ 与宁波燎原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讼纠纷 

2021、2022 年圣莱达公司租用宁波燎原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含其关联

公司，以下简称“燎原电器”）厂房，从事为燎原电器输配电设备贴牌、代工业

务，产品由燎原电器验收确认后按燎原电器指令送给燎原电器客户，开票开给燎

原电器及指定关联方。相关生产 2022 年已经终止，厂房租金支付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相关存货、设备依旧在燎原电器厂房内。燎原电器于 2023 年 2 月对

圣莱达提起诉讼，导致我们对应收账款的函证未能收到回函，对存货、固定资产

盘点不得不中途终止。我们无法评估应收款项、未验收发出商品的可回收性，无

法评估在燎原电器厂房内库存存货、固定资产的安全性及其可回收价值。 

㈣ 期初报表数据的准确性 

圣莱达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被前任注册会计师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圣莱达对 2021 年度的财务数据依据自查结果进行了追溯调整。 

鉴于前期否定事项及上述前期差错更正涉及事项形成原因复杂，以及圣莱达

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认期初金额的

准确性及对本期财务报表的影响。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提醒报告使用者关注： 

1、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2022 年度发生净亏损 3109.81 万元，

期末资不抵债 829.63 万元； 

2、圣莱达公司子公司宁波圣莱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为宁波燎原电器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贴牌、代工的电力配电行业成套设备制造业务 2022 年中已经终止，

目前无经营业务； 

3、财务报表附注十(二）所示的圣莱达公司投资者索赔事项。 

圣莱达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披露了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的

理由。但仍存在可能导致对圣莱达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不确定性。

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其他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圣莱达公司其

他应收款账户列示应收第一大股东关联公司星美国际影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往

来 426.77 万元，星美国际影院有限公司未予以确认，圣莱达公司已全额计提坏

账损失。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发表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第七条“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

留意：（一）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得出财务报表整体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二）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

以及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

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规定，我们认为“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

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具有广泛性，已获得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对财务报表的具

体影响，故我们将上述事项在本期审计报告中作为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三、无法表示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的影响程度 

我们认为，上述无法表示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主要涉及期初数据及对比数据、

前期遗留事项及其处理、期后诉讼等事项，圣莱达公司 2022年无自主营业收入，



对圣莱达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22 年度利润表以及 2022 年

度现金流量表中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期末存货计价、后期应收账款可回收性及

对应的损益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但无法合理估计上述事项对圣莱达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和 2022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金额。 

四、无法表示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

范性规定 

由于未能就上述无法表示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

无法判断该等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的规定。 

五、上期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北京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二○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对圣莱达

公司 2021 年度的财务报表出具了[2022]京会兴昌华审字第 010214 号带其他事

项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对于该报告中导致发表上述意见的事项，北

京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二○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出具了[2022]

京会兴昌华专字第 010098 号关于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

报告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 

2021 年度形成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如下： 

（一）持续经营 

圣莱达公司 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合并净利润为 3698.45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圣莱达公司累计亏损 37098.3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期末净资产为 2342.15 万元；圣莱达公司子公司宁波圣莱达电气设备有限

公司电力配电行业成套设备制造未取得行业相关生产资质；连同财务报表附注十

(二）所示的圣莱达公司投资者索赔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圣莱达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二）对外合作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二）所述，2020 年 1 月，圣莱达公司子公司宁波圣

汇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汇美”）与内蒙古态和共生农牧业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态和共生公司”）签署合作贸易协议，合作进行肉牛养殖产业链

贸易业务，圣汇美预付合作款 2000.00 万元，期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1970.00

万元。对于上述其他应收款，我们实施了检查合同和付款凭证、函证、检查工商



登记信息、查阅态和共生公司银行流水等审计程序，但无法就上述其他应收款是

否按协议约定执行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上述其他应收款能否

收回。 

（三）收入确认、成本结转事项 

圣莱达 公司 2021 年度财 务报 表收 入 111,584,734.43 元、成本

100,148,038.44 元。收入主要来源于电力配电行业成套设备的销售，共有项目

88 个，截至审计报告日，我们走访了其中 28 个项目现场，我们不能进一步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证明收入、成本的真实性、完整性。 

其他事项段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控股股东关联

公司星美国际影院有限公司占用圣莱达公司资金余额总计 425.20 万元，截至审

计报告日均未收回，已全额计提坏账损失。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2021 年度形成否定意见的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一）持续经营 

圣莱达公司 2022 年度亏损导致期末资不抵债；子公司宁波圣莱达电气设备

有限公司从事的代工业务已经终止导致公司无经营业务；投资者索赔事项已经转

入执行阶段，表明导致对圣莱达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依旧存在。 

圣莱达公司已经退市，目前主要进行前期事项的善后工作，暂无可行后续经

营计划。圣莱达公司如实披露了相关内容，本期在“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

定性”事项段予以披露。 

（二）对外合作事项 

圣莱达公司子公司圣汇美与内蒙古态和共生农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合作

项目形成应收款 1970.00 万元。该项目实际情况尚未查明，圣莱达公司公告的

起诉也没有下文，圣莱达公司已作为前期会计差错在 2021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对本期财务报表的影响显著降低，本期不再作为引起否定意见的事项，改为作为

导致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之一。 

（三）2021 年收入确认、成本结转事项 



圣莱达公司子公司宁波圣莱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为宁波燎原电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含其关联公司，以下简称“燎原电器”）从事代工业务，经我们提醒、

圣莱达公司自查，相关业务不适合按总额法披露，圣莱达公司已经作为前期会计

差错予以了更正。更正后收入确认条件简化，收入金额显著减小，且非经常项目，

原作为引起否定意见的关键事项，更正后其重要性已经显著降低。 

经我们核查，并走访燎原电器，代工业务在租用的燎原电器厂房内验收后，

送给燎原电器指定的项目工地，在燎原电器验收、工地签收后可以确认收入。成

本结转的内部控制依旧没有可靠的体系。 

但 2022 年按净额法确认的收入仅为负 170.71 万元，代工已经终止，已经

不再适合作为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 

2023 年 2 月，燎原电器对圣莱达公司及其子公司宁波圣莱达电气设备有限

公司提起诉讼，诉讼结果将对代工业务对应的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等产生

重大影响。成本核算结果已经包含在诉讼结果中，本期不再单独作为重大事项。 

2021 年度强调的其他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圣莱达公司其他应收款账户列示应收第一大股东关联公司星美国际影院有

限公司非经营性往来426.77万元，比期初增加1.57万元，系代垫诉讼相关费用。

该款项圣莱达公司曾公告对方不予认可，拟聘请中介机构审核鉴证，但截止审计

报告日未能提供双方对账确认信息。本期继续作为“其他事项”予以提醒。 

六、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审

计报告，充分揭示了公司面临的风险。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说明客观反映了公司

的实际情况。我们将努力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尽早消除无法表示意见中涉及的

事项，积极维护广大投资者和公司的利益。 

（二）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理解鹏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同意公司董事会的

说明，公司对涉及事项的相关说明和拟采取的措施。我们将督促董事会和管理层

切实落实各项措施，消除不利影响，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我们提醒广大



投资者认真阅读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以及有可能出现的后续披露事项。 

 

 

特此说明。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